
昆明市呈贡区第一中学2026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区级资金项目

一、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区级资金

二、立项依据

《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标准的通知》（财办教〔2025〕17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第一中学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431490662H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双龙路90号

联系电话：0871-67478580

法人代表：张静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第一中学是一所完全中学，主要职责是进行初高中教育。学校设有8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教务处、德育处、总务处、团委、教科室、校安办、信息中心，并设校长1人、书记2人、副校长2人、教科室主任2人、教务主任4人、总务主任2人、德育主任3人、办公室主任3人。2025年有61个班，2981名学生（其中：初中33个班，1654人；高中28个班，1327人）。有教职工243人，其中：在职在编教师共243人。离退休人员141人。

四、项目基本概况
昆明市呈贡区第一中学2026年部门项目涵盖了教育领域的多个重要方面，旨在通过财政资金的有力支持，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和不断发展。项目都围绕着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保障学生权益、促进教育公平的目标展开。项目资金的具体分配体现了区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教育公平的坚定承诺，通过学校科学合理的资金安排，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学校计划于2026年准备晋升为云南省一级二等完全中学，学校提升改造工程，优化学校办学条件，提升办学环境，满足教育教学的需要，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顺利完成晋升一级二等学校目标，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主要用于按照国家的资助政策和标准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61,92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主要用于按照国家的资助政策和标准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权利，不因贫困而失学，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保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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